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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專案研究人員升等審查作業要點 
110 年 2 月 18 日工程學院總第 133 次教評會通過 

110 年 2 月 25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總第 166 次)校教評會通過 
112 年 3 月 15 日工程學院總 147 次教評會通過 

112 年 4 月 18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總第 182 次）校教評會通過 

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程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管理要點」，

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院教評會審查升等案分三階段，基本資格評審、教務處研究外審及院教評會評審，非經申請人

同意，相關資料不得對外公佈。 

三、升等基本資格，須符合「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管理要點」及「本校專案研究人員升等

評分細則」相關規定，且符合下列條件： 

升等時本校本職級內之研究成果： 

(一) 申請升等專案研究員：採專門著作升等者，發表 SCI、SCIE、SSCI 正式期刊論文至少合計

五件；採技術報告升等者，SCI、SCIE、SSCI 正式期刊論文與技術報告至少合計五件。其中

正式期刊論文至少三件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二) 申請升等專案副研究員：採專門著作升等者，發表 SCI、SCIE、SSCI、EI 正式期刊論文至

少合計三件；採技術報告升等者，SCI、SCIE、SSCI、EI 正式期刊論文與技術報告至少合計

三件。其中正式期刊論文至少二件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或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符合基本資格之升等申請案，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

送請教務處聘請六位外審委員辦理外審。 

若不符合基本資格之升等申請案，則不送教務處著作外審，惟仍須提院教評會審議。 

採專門著作升等者，申請升等專案副研究員之研究成果，不採認發表於 EI 之期刊論文，並自 113

年 2 月 1 日升等起資者適用。 

四、以技術報告為代表作升等者，稱為「以技術報告升等」。本作業要點所稱技術報告，係指升等時

本校本職級內研發成果每件必須具備下列二項具體成果之ㄧ： 

(一) 研發成果取得國內外發明專利(相同內涵不同國家之發明專利視為同一件)。 
(二) 申請人個人同一技術研發成果於五年內曾獲累計技轉金額 20 萬元(含)以上。 

五、符合基本資格者之研究部分，依「本校辦理專案研究人員著作外審作業要點」送教務處聘請六位

外審委員評審，並將外審成績回送院教評會，擬升等專案副研究員者，須有四人以上委員評七十

分以上始為及格；擬升等專案研究員者，須有四人以上委員評七十五分以上始為及格，及格者方

得提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 

升等人著作外審結果未達及格標準者，亦應併案提交院教評會審議。 

六、院教評會就申請人服務評分，平均分數達七十(含)分以上者為院推薦升等。 

七、升等評分比例為：研究 70﹪、服務 30﹪。 

八、院教評會將申請人依分數排序，再依升等人數限制核定升等。 

九、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十、本作業要點經院教評會通過後，並送校教評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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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程學院專案研究人員升等審查作業要點 

修正對照表 

112 年 3 月 15 日工程學院總 147 次教評會通過 
112 年 4 月 18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總第 182 次）校教評會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院教評會審查升等案分三階段，

基本資格評審、教務處研究外審及

院教評會評審，非經申請人同意，

相關資料不得對外公佈。 

二、本院教評會審查升等案分三階段，

基本資格評審、研究部分外審及院

教評會評審，非經申請人同意，相

關資料不得對外公佈。 

配合「本校校務

基金進用專案

研究人員管理

要點」修正為由

教務處送一次

外審，爰刪除院

級外審機制。 
三、升等基本資格，須符合「本校校務

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管理要點」

及「本校專案研究人員升等評分細

則」相關規定，且符合下列條件： 
升等時本校本職級內之研究成果： 

(一) 申請升等專案研究

員：採專門著作升等

者，發表 SCI、SCIE、
SSCI 正式期刊論文至少

合計五件；採技術報告

升等者，SCI、SCIE、SSCI
正式期刊論文與技術報

告至少合計五件。其中

正式期刊論文至少三件

為第一作者(first author)
或 通 訊 作 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二) 申請升等專案副研究

員：採專門著作升等

者，發表 SCI、SCIE、
SSCI、EI 正式期刊論文

至少合計三件；採技術

報 告 升 等 者 ， SCI 、
SCIE、SSCI、EI 正式期

刊論文與技術報告至少

合計三件。其中正式期

刊論文至少二件為第一

三、升等基本資格，須符合「本校校務

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管理要點」

及「本校專案研究人員升等評分細

則」相關規定，且符合下列條件： 
升等時本校本職級內之研究成果： 
(一)、 申請升等專案研究員：於任

現職級期間，採專門著作升

等者，發表 SCI、SCIE、SSCI
正式期刊論文至少合計五

件；採技術報告升等者，

SCI、SCIE、SSCI 正式期刊

論文與技術報告至少合計

五件。其中正式期刊論文至

少三件為第一作者（ first 
author ） 或 主 筆

（corresponding author）。 
(二)、 申請升等專案副研究員：於

任現職級期間，採專門著作

升等者，發表 SCI、SCIE、
SSCI、EI 正式期刊論文至

少合計三件；採技術報告升

等者，SCI、SCIE、SSCI、
EI 正式期刊論文與技術報

告至少合計三件。其中正式

期刊論文至少二件為第一

作者（first author）或主筆

（corresponding author）。 

1. 為符合英譯

用語，主筆

修正為通訊

作者。 
2. 刪除院級外

審機制，原

點次第二項

改為送請教

務處辦理外

審。 
3. 申請升等基

本資格，採

專門著作升

等者，申請

升等副教授

及助理教授

之研究成

果，刪除發

表於 EI 之期

刊論文。 
4. 餘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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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作者(first author)或通訊

作 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符合基本資格之升等申請案，由送

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

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送請教

務處聘請六位外審委員辦理外審。 
若不符合基本資格之升等申請案，

則不送教務處著作外審，惟仍須提

院教評會審議。 

採專門著作升等者，申請升等專案

副研究員之研究成果，不採認發表

於 EI 之期刊論文，並自 113 年 2 月

1 日升等起資者適用。 

符合基本資格之升等申請案，由送

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

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送本院

辦理外審。 
若不符合基本資格之升等申請

案，則不送著作外審，惟仍須提院

教評會審議。 

五、符合基本資格者之研究部分，依「本

校辦理專案研究人員著作外審作業

要點」送教務處聘請六位外審委員

評審，並將外審成績回送院教評

會，擬升等專案副研究員者，須有

四人以上委員評七十分以上始為及

格；擬升等專案研究員者，須有四

人以上委員評七十五分以上始為及

格，及格者方得提送院教評會辦理

複審。 
升等人著作外審結果未達及格標準

者，亦應併案提交院教評會審議。 

五、符合基本資格者之研究部分，依「本

院專案研究人員升等研究部分外審

要點」送交三位外審委員評分，擬

升等專案副研究員者，須有二人以

上委員評七十分以上始為及格；擬

升等專案研究員者，須有二人以上

委員評七十五分以上始為及格，及

格者方得提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 
升等人著作外審結果未達及格標準

者，亦應併案提交院教評會審議。 

刪除院級外審

機制，原點次第

一項改為送教

務處外審，外審

委員人數修正

為六人、及格人

數為四人。 

十、本作業要點經院教評會通過後，並

送校教評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十、本作業要點經院教評會通過後，並

送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修正為送校教

評會核定後實

施。 
 


